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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   自2004年3月福建省组织13个森林火灾多发县（市）开展第二轮综合整治工作以来，各综合整治单位党委政府高度重视，针对存在的问题，强化整改措施，建立健全各项森林防火规章制度，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火灾防范体系，全面加强防扑火工作，在森林防火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，13个综合整治单位森林火灾均有所下降，其中闽清、仙游、霞浦、古田、上杭、长汀、大田、永定、闽侯等9个单位森林火灾明显下降，火灾发生数低于全省平均水平。 


